「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」修正條文對照表
	修 正 條 文
	原　條　文
	說　　明

	2.1.5風險管理政策內容應涵蓋以下項目：
1.風險管理策略及風險管理目標。
2.風險管理組織與職責。
3.主要風險種類。
4.風險胃納(Risk Appetite)。
5.風險評估、回應與監控。
6.文件化之規範。
	2.1.5風險管理政策內容宜涵蓋以下項目：
1.風險管理策略及風險管理目標。
2.風險管理組織與職責。
3.主要風險種類。
4.風險胃納(Risk Appetite)。
5.風險評估、回應與監控。
6.文件化之規範。
	將「宜」修改為「應」。

	2.3.2保險業應訂定風險胃納，並注意以下事項：
1.應根據公司之經營策略與目標，並考慮業務成長、風險與報酬等因素，訂定公司整體之風險胃納。
2.保險業在考量風險胃納時，得以量化或質化方式呈現。
3.在訂定量化風險胃納時，風險胃納應與財務指標相連結。
4.董事會應每年審視風險胃納，若有需要則進行適當調整。
	2.3.2保險業應訂定風險胃納，並注意以下事項：
1.應根據公司之經營策略與目標，並考慮業務成長、風險與報酬等因素，訂定公司整體之風險胃納。
2.保險業在考量風險胃納時，得以量化或質化方式呈現。
3.在訂定量化風險胃納時，風險胃納應與財務指標相連結。
4.董事會宜每年審視風險胃納，若有需要則進行適當調整。
	將「宜」修改為「應」。

	3.1風險管理組織架構
1.保險業應設置隸屬董事會之風險管理委員會，並應指定或設置獨立於業務單位之外之風險管理單位，俾有效規劃、監督與執行風險管理事務。
	3.1風險管理組織架構
1.保險業宜設置隸屬董事會之風險管理委員會，並應指定或設置獨立於業務單位之外之風險管理單位，俾有效規劃、監督與執行風險管理事務。
	將「宜」修改為「應」；惟條文內有關「隸屬」之定義，仍請保發中心明確說明之。

	5.4.1作業風險管理原則
　作業風險係指因內部作業流程、人員及系統之不當或失誤，或因外部事件造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失之風險。其內容包括法律風險，但不包括策略風險及信譽風險。
　保險業對於作業風險應訂定適當之風險管理機制，其內容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：
1.作業風險控管措施。
2.作業風險辨識。
3.作業風險衡量。
4.作業風險管理工具。
	5.4.1作業風險管理原則
　作業風險係指因內部作業流程、人員及系統之不當或失誤，或因外部事件造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失之風險。其內容包括法律風險，但不包括策略風險及信譽風險。
　保險業對於作業風險應訂定適當之風險管理機制，其內容宜包含下列各項：
1.作業風險控管措施。
2.作業風險辨識。
3.作業風險衡量。
4.作業風險管理工具。
	將「宜包含」修改為「包含但不限於」。

	5.4.3作業風險辨識
　作業風險辨識應考量人員、系統、流程或外部事件等主要風險因子，以確保商品、企業活動、流程及系統在推出或上線前已完成適當之作業風險辨識。
	5.4.3作業風險辨識
　作業風險辨識宜考量人員、系統、流程或外部事件等主要風險因子，以確保商品、企業活動、流程及系統在推出或上線前已完成適當之作業風險辨識。
	將「宜」修改為「應」。

	5.4.5作業風險管理工具
　保險業應建置質化或量化之工具來辨識、衡量及管理作業風險，常用之作業風險管理工具如下，各公司得視需要酌予採用：
1.蒐集作業風險損失資料
   保險業可蒐集彙整過去內部或外部損失事件，以作為未來風險評估之依據。
2.風險及控制自評(RCSA；Risk and Control Self-Assessment)：
   風險及控制自評是保險業內部評估關鍵風險、控制設計重點、及控制缺失之後續因應措施之主要工具。保險業藉由風險及控制自評程序，內部的營運單位可辨識出其潛在作業風險，進而發展出管理作業風險之適當程序。
3.關鍵風險指標(KRI；Key Risk Indicator)：
   關鍵風險指標是量化作業風險測量指標之ㄧ，代表於特定流程中之作業風險表現。
	5.4.5作業風險管理工具
　保險業宜建置質化或量化之工具來辨識、衡量及管理作業風險，常用之作業風險管理工具如下，各公司得視需要酌予採用：
1.蒐集作業風險損失資料
   保險業可蒐集彙整過去內部或外部損失事件，以作為未來風險評估之依據。
2.風險及控制自評(RCSA；Risk and Control Self-Assessment)：
   風險及控制自評是保險業內部評估關鍵風險、控制設計重點、及控制缺失之後續因應措施之主要工具。保險業藉由風險及控制自評程序，內部的營運單位可辨識出其潛在作業風險，進而發展出管理作業風險之適當程序。
3.關鍵風險指標(KRI；Key Risk Indicator)：
   關鍵風險指標是量化作業風險測量指標之ㄧ，代表於特定流程中之作業風險表現。
	將「宜」修改為「應」。

	5.5.2核保風險
3核保手冊或準則之制定
　為求有效維護承保業務品質及降低潛在核保風險，保險業應就所經營之各項保險業務，分別制定相關之核保手冊，以資遵循。核保手冊中，應包括下列項目：
(1)承保業務種類及範圍、簽單條件與額度。
(2)拒限保業務之種類及其判核層級與額度。
(3)每一危險單位淨自留額度及分保標準。
(4)訂立各級核保人員分層授權範圍及額度。
	5.5.2核保風險
3核保手冊或準則之制定
　為求有效維護承保業務品質及降低潛在核保風險，保險業應就所經營之各項保險業務，分別制定相關之核保手冊，以資遵循。核保手冊中，可包括下列項目：
(1)承保業務種類及範圍、簽單條件與額度。
(2)拒限保業務之種類及其判核層級與額度。
(3)每一危險單位淨自留額度及分保標準。
(4)訂立各級核保人員分層授權範圍及額度。
	將「可」修改為「應」。

	5.5.6準備金相關風險
2.準備金風險之衡量
　公司對於各種準備金之量化分析，應依據準備金特性，選取適當之方法建立可行之風險量化模型，進行準備金之適足性分析，其分析方法可選取但不限於下列項目：
(1)現金流量測試法。
(2)損失率法。
(3)總保費評價法。
(4)隨機分析法(Stochastic Methods；Mack Method或Bootstrap Method)。
(5)若無足夠資料可編製損失發展三角表，公司亦可採取變異係數(Coefficient of Variation)進行風險衡量。
	5.5.6準備金相關風險
2.準備金風險之衡量
　公司對於各種準備金之量化分析，宜依據準備金特性，選取適當之方法建立可行之風險量化模型，進行準備金之適足性分析，其分析方法可選取但不限於下列項目：
(1)現金流量測試法。
(2)損失率法。
(3)總保費評價法。
(4)隨機分析法(Stochastic Methods；Mack Method或Bootstrap Method)。
(5)若無足夠資料可編製損失發展三角表，公司亦可採取變異係數(Coefficient of Variation)進行風險衡量。
	將「宜」修改為「應」。


